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87號

原      告  鐵正綱工程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謝淑鈮

訴訟代理人  林羣期律師

被      告  石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志勲  

訴訟代理人  許舒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91,930元，及自民國111

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卷

一第9頁），其後迭經變更聲明，於114年11月4具狀最終變

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卷二第97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約111年4月中旬受被告委託施作臺中市烏

日區溪南路廠房翻修整新工程（下稱系爭翻修工程），兩造

間並無簽訂契約，亦無事先約定報酬之總額，而係採由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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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後，按工程內容依請款單、發票向被告請款之方式進

行，系爭翻修工程承攬報酬以實作實算計價。而原告與金禾

翔型鋼加工有限公司（下簡稱金禾翔公司）均係由莊謝淑鈮

及其夫莊晟豪共同經營，並由莊謝淑鈮任此二間公司之法定

代理人，基於商業、稅務方面之考量，原告於接案後，有時

會將部分相關工程內容發包由金禾翔公司承作，或以金禾翔

公司為開立發票之名義人。原告就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材料

採購、設計圖說之提供、以迄工程履行之實際作業等過程，

均親自參與主導，確實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且已於11

1年8月31日完工，被告亦已開始使用翻新後之廠房，其自始

明知原告即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依中華民國全國建築

師公會出具之鑑定報告（文號：全建師會(114)字第0427

號，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系爭翻修工程總價為8,979,964

元，被告至今僅於111年5月20日以支票給付126萬元（120萬

元＋稅額6萬元）、111年6月20日以現金給付150萬元、111

年6月24日以支票給付165萬元（150萬元＋稅額15萬元），

即僅給付工程款441萬元，剩餘之款項4,569,964元均推託不

為給付，故本於兩造間之承攬契約關係，原告得向被告請求

4,569,964元及利息。退步言，至少應可認原告與金禾翔公

司係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報酬應由

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平均分受，是原告可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翻

修工程報酬總額之半數，即工程款4,489,982元。再退步

言，若本院認兩造間無承攬契約存在，則因系爭翻修工程所

用之原材料均為原告所購買、提供，原告為原材料之所有權

人，後因施作系爭翻修工程，相關材料均已附著於上開廠

房，且若經拆除必將影響原有材料之效能或者已均無法再度

使用，是可認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已附合成為該廠

房之部分，而為該廠房所有權人即被告取得系爭翻修工程施

用材料之所有權，被告即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取得工程施

用材料之所有權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故原告得依系爭鑑

定報告之結果，請求被告償還共計4,569,964元之不當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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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額及利息。爰依序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第811條、第816

條、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金禾翔公司法定代理人莊謝淑鈮與其夫莊晟豪與

被告法定代理人周志勲同係中華商道協會同學，彼此熟識。

被告購入土地及其上舊廠房後，約111年3、4月間金禾翔公

司承攬被告舊廠房翻新（拉皮）基礎建築工程，雙方口頭約

定系爭翻修工程僅為舊廠翻新因此預算約400萬元上下。被

告已陸續於111年5月間交付面額126萬元之支票、111年6月2

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111年6月間交付面額165萬元之支票

予金禾翔公司，共給付全部工程款420萬元及稅額21萬元，

金禾翔公司並開立發票予被告，且系爭翻修工程完工已於11

1年7月27日交付被告舉行動用儀式而為使用時，金禾翔公司

法定代理人莊謝淑鈮與其夫莊晟豪亦共同參加。另查系爭翻

修工程之工地意外保險，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金禾翔公

司，故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係金禾翔公司，並非原告，且

被告已給付全部系爭翻修工程予金禾翔公司，並無積欠款

項。至於系爭鑑定報告，其內僅有現場照片圖及原告提供簡

略圖面，欠缺鑑定單價之依據與佐證及說明，顯屬草率，實

質不備鑑定理由，有重大瑕疵，無以為採。原告起訴及單方

提出事後原告請款單均以原告名義且主張係原告獨自承攬、

應由原告請求全部工程款，於後變更主張金禾翔公司為共同

承攬人，顯然矛盾；再者，同一廠房工程並無由同一負責人

之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共同為承攬人之必要，原告未舉證之，

亦無依據且證明系爭翻修工程於原告與金禾翔公司間就工程

款有何可分及均分之債權。況系爭翻修工程迄至原告於113

年7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亦已罹於2年時效，訴外人賴

曉真係被告之員工，非被告代表人，原告以其於113年6月19

日以LINE傳送請款單予賴曉真為請求云云，並無所據。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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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提出之採購單據，也沒辦法證明材料就是原告所有，被

告與金禾翔公司既有承攬關係，被告受領系爭翻修工程即非

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原告主張依承攬關係或民法第811

條、第816條及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均為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卷二第98頁）　　

　㈠原告、金禾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均為莊謝淑鈮，其配偶為莊

晟豪。

　㈡被告所有位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之廠房

於111年4月間進行系爭翻修工程，嗣該廠房於111年7月27日

舉行動用儀式。

　㈢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外險，其保單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為金禾翔公司。

　㈣被告就系爭翻修工程，於111年5月間開立發票日111年5月20

日支票126萬元、111年6月間開立發票日111年7月5日支票16

5萬元；111年6月2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上開支票均已兌現

存入金禾翔公司帳戶，金禾翔公司並開立金額126萬元（含

稅6萬元）及315萬元（含稅15萬元）之統一發票交予被告。

　㈤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原告公司請款

單方式向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請求給付系爭翻修工程

款；嗣於113年6月20日所寄發之信件遭被告拒收退件後，於

113年7月8日再以員林三橋郵局第135號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

給付系爭翻修工程款。

　㈥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經本院囑託鑑定系爭翻修工程之施

作價格，於114年6月25日以全建師會（114）字第0427號函

檢送系爭鑑定報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承攬系爭翻修工程，業已完工，被告卻僅

給付部分工程款441萬元，推託不給付剩餘款項，依系爭鑑

定報告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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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若認兩造無承攬契約存在，依民法第811條、第816條

及第179條規定，原告亦應給付上開款項等語，惟為被告否

認，以前情詞置辯。經查：

　㈠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

 1、按稱承攬者，乃當事人約定，由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

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

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

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債權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以締結契約之名義人為準，苟非締

結契約之債務人，該契約債權人即不得基於契約對之請求履

行債務（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851號裁判參照），即契

約僅對於締結契約之當事人間，有拘束力。是以民法上之債

權契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

效力。而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請求權，應以締約之當事人為

其債權債務之主體（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72號裁判參

照）。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

6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兩造間並無簽訂契約，係採由原告施作後，按工程

內容依請款單、發票向被告請款之方式進行，系爭翻修工程

承攬報酬以實作實算計價等語，並提出原告公司請款單、估

價單等為證（見卷一第61-81頁），惟系爭翻修工程早已完

工，翻修之廠房並於111年7月27日舉行動用儀式，原告卻遲

至113年6月間，始初次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揭請款單、估

價單及113年5月28日（金額4,587,828元）、113年5月30日

（金額143,825元）發票予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見卷

一第85-91頁），再於113年7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

給付其餘工程款（見卷一第183-185頁），顯與上開請款流

程之主張有所出入。且查，被告先前就系爭翻修工程所給付

之工程款441萬元，其中以支票支付部分均兌現存入金禾翔

公司帳戶，並由金禾翔公司以其公司名義開立金額12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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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稅6萬元）及315萬元（含稅15萬元）之統一發票交予被

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且有統一發票、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烏日分行函文、台中商業銀行總行函文等

附卷可稽（見卷一第127、128、365、415、417頁），足徵

系爭翻修工程款之報酬是由金禾翔公司收受並出具發票予以

證明，被告對此報酬給付對象亦無意見。

 3、原告雖稱：莊晟豪之LINE暱稱顯示「莊晟豪（鐵正綱）」，

與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於111年3月29日至111年4月13

日，有以通訊軟體LINE上就系爭翻修工程內容為討論，賴曉

真並詢問廠房外之水溝部分是否亦能鋪設，莊謝淑鈮即於11

1年4月21日傳送顯名為「鐵正綱工程興業有限公司」之估價

單；111年8月25日，原告就系爭翻修工程中之「前後浪板配

置」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相關圖說及產品予被告，均可證原

告主導工程設計及施作之細部規劃，被告自應明知原告為系

爭工程之承攬人。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均為莊謝淑鈮及其夫莊

晟豪共同經營，僅因稅務考量，始以金禾翔公司為開立發票

之名義人云云，並以被證6之報價單為據（見卷一第197

頁），提出賴曉真與莊晟豪之LINE對話截圖、電子郵件暨所

附文件等佐證（見卷一第207-241頁，卷二第43-48頁）。然

而，莊晟豪並非原告公司之負責人，顯然無從僅以其自取之

LINE暱稱「莊晟豪（鐵正綱）」即認定其係代表原告與被告

討論系爭翻修工程內容。至於上揭莊謝淑鈮於111年4月21日

所傳送之原告公司估價單（即被證6），已經被告辯稱此乃

翻修廠房外之水溝，未 進入討論、施作，非屬系爭翻修工

程追加項目（見卷一第244頁），原告並未反駁，自無從據

此推斷系爭翻修工程亦是原告所承攬；而前揭電子郵件傳送

之收件人是否為被告、「謝宜真」是否為被告員工，亦均未

據原告證實，是以上資料並無法證明被告於系爭翻修工程施

作期間，即知悉並肯認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為原告之事

實。又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兩家法人格不同，屬不同之權利

義務主體，縱負責人相同為公司治理，亦難謂兩家公司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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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而可認被告是將上開441萬元工程款報酬（含稅）交

付予原告。

 4、金禾翔公司就系爭翻修工程以要保人身分向新光產物保險投

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該保單記載被保險人為「金禾翔

型鋼加工有限公司及其主次承包商、石聖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技術服務廠商」，保險期間自111年5月10日0時起至111

年8月31日止，有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在卷可佐（見卷一第4

3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而關於工地

施作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依以常理，本即以承攬人為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方能於發生保險事故時該承攬人及其員

工、承包商等可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理賠之目的。基此，自

可認金禾翔公司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

 5、原告固稱其自系爭翻修工程之施作材料採購、設計圖之繪

製、以迄工程履行之實際作業，均有參與並為主導之人，為

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其是借名金禾翔公司投保意外責任

險，縱認原告與金禾翔公司無借名之關係，應仍可認為原告

與金禾翔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被告亦應知悉，而

將系爭翻修工程之報酬交付於該二公司共同簽收等語，並提

出系爭翻修工程設計圖、翻修現場照片、原告簽收之請款

單、收據、施工現場及門前停放原告公司車輛之照片、員工

勞健保資料、原告公司制服照片、小客車行照、被告寄送工

程款（面額165萬元支票）之簽收信件等為證（見卷一第283

-349頁，卷二第35-64頁）。惟查，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

外責任保險已經記載金禾翔公司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由契

約之文字即已甚明確，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

人，僅是借名金禾翔公司投保意外責任險云云，顯無實益，

亦無依據。至於為他人履行承攬契約之事因多端，基於轉包

契約、委任、無因管理等所在多有，不能憑原告亦在系爭翻

修工程之同一案場並參與系爭翻修工程之實際作業，即認定

原告係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再查原告與金禾翔公司之負

責人、公司設址均相同，被告於上開寄送工程款（面額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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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支票）簽收信件中之簽收單上記載「金禾翔型鋼加工

（鐵正綱）111/5月份-新廠建築工廠」，而原告於該回郵信

封僅填寫原告公司名稱及地址、領款簽收欄上有原告及金禾

翔公司之簽收章等情，至多亦僅是其等公司收發信件作業，

尚難執此即謂被告已認同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共同承攬系爭翻

修工程之情事。此外，原告未能提出其與金禾翔公司係聯合

承攬系爭翻修工程、內部分擔額約定，其間債權為可分等具

體事證，則主張其為系爭翻修工程之共同承攬人，仍有疑

義，尚難採認。

 6、綜上，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契約關係應存在於被告與金禾翔

公司間，原告非契約當事人，就系爭翻修工程並無承攬報酬

請求權，本院即無須再審酌其得向被告請求賠償金額若干之

爭點，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4,569,964元本息，

應屬無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不當得利：

 1、按不當得利，係以當事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

損害者，為其成立要件，此觀民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甚明。

另按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

得動產所有權。其因而喪失權利受有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

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金，固為民法第811條、第816條所明定；

惟喪失權利人既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償金，依上開說明，

須以不動產所有權人並無法律上原因為前提要件。申言之，

民法第816條之規定係屬闡釋性條文，旨在揭櫫依同法第811

條至第815條規定因添附喪失權利而受損害者，仍得依不當

得利之規定，向受利益者請求償金。而所謂依不當得利之規

定，請求償金，係指法律構成要件之準用而言，亦即此項償

金請求權之成立，除因添附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外，尚須

具備不當得利之一般構成要件，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7年

台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

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在客觀上欠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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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目的而言。故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自就該不當

得利成立要件之欠缺給付之目的負舉證責任，始符舉證責任

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110年度台

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為其所購買、提供，

後因施作系爭翻修工程，相關材料均已附著於上開廠房，致

原告喪失該等材料之所有權，被告為實質獲得利益者，因而

依民法第811、816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償金云云，固提出其

自各廠商購進材料之單據為證（見卷二第35-41頁），惟被

告與金禾翔公司就系爭翻修工程存有承攬契約，有如前述，

則縱使系爭翻修工程所用材料均為原告所購買、提供，亦應

屬系爭翻修工程之一部，原告又未舉證被告已得利4,569,96

4元，且此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

給付目的，故被告受領系爭翻修工程之完工物應可認定係基

於其與金禾翔公司之承攬契約，自非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

益，原告上開主張，尚與不當得利之要件不符。是而，原告

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4,569,964元本息，於法

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怡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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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87號
原      告  鐵正綱工程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謝淑鈮
訴訟代理人  林羣期律師
被      告  石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勲  
訴訟代理人  許舒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91,930元，及自民國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卷一第9頁），其後迭經變更聲明，於114年11月4具狀最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卷二第97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約111年4月中旬受被告委託施作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廠房翻修整新工程（下稱系爭翻修工程），兩造間並無簽訂契約，亦無事先約定報酬之總額，而係採由原告施作後，按工程內容依請款單、發票向被告請款之方式進行，系爭翻修工程承攬報酬以實作實算計價。而原告與金禾翔型鋼加工有限公司（下簡稱金禾翔公司）均係由莊謝淑鈮及其夫莊晟豪共同經營，並由莊謝淑鈮任此二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基於商業、稅務方面之考量，原告於接案後，有時會將部分相關工程內容發包由金禾翔公司承作，或以金禾翔公司為開立發票之名義人。原告就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材料採購、設計圖說之提供、以迄工程履行之實際作業等過程，均親自參與主導，確實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且已於111年8月31日完工，被告亦已開始使用翻新後之廠房，其自始明知原告即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依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出具之鑑定報告（文號：全建師會(114)字第0427號，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系爭翻修工程總價為8,979,964元，被告至今僅於111年5月20日以支票給付126萬元（120萬元＋稅額6萬元）、111年6月20日以現金給付150萬元、111年6月24日以支票給付165萬元（150萬元＋稅額15萬元），即僅給付工程款441萬元，剩餘之款項4,569,964元均推託不為給付，故本於兩造間之承攬契約關係，原告得向被告請求4,569,964元及利息。退步言，至少應可認原告與金禾翔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報酬應由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平均分受，是原告可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翻修工程報酬總額之半數，即工程款4,489,982元。再退步言，若本院認兩造間無承攬契約存在，則因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為原告所購買、提供，原告為原材料之所有權人，後因施作系爭翻修工程，相關材料均已附著於上開廠房，且若經拆除必將影響原有材料之效能或者已均無法再度使用，是可認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已附合成為該廠房之部分，而為該廠房所有權人即被告取得系爭翻修工程施用材料之所有權，被告即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取得工程施用材料之所有權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故原告得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果，請求被告償還共計4,569,964元之不當得利價額及利息。爰依序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第811條、第816條、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金禾翔公司法定代理人莊謝淑鈮與其夫莊晟豪與被告法定代理人周志勲同係中華商道協會同學，彼此熟識。被告購入土地及其上舊廠房後，約111年3、4月間金禾翔公司承攬被告舊廠房翻新（拉皮）基礎建築工程，雙方口頭約定系爭翻修工程僅為舊廠翻新因此預算約400萬元上下。被告已陸續於111年5月間交付面額126萬元之支票、111年6月2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111年6月間交付面額165萬元之支票予金禾翔公司，共給付全部工程款420萬元及稅額21萬元，金禾翔公司並開立發票予被告，且系爭翻修工程完工已於111年7月27日交付被告舉行動用儀式而為使用時，金禾翔公司法定代理人莊謝淑鈮與其夫莊晟豪亦共同參加。另查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外保險，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金禾翔公司，故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係金禾翔公司，並非原告，且被告已給付全部系爭翻修工程予金禾翔公司，並無積欠款項。至於系爭鑑定報告，其內僅有現場照片圖及原告提供簡略圖面，欠缺鑑定單價之依據與佐證及說明，顯屬草率，實質不備鑑定理由，有重大瑕疵，無以為採。原告起訴及單方提出事後原告請款單均以原告名義且主張係原告獨自承攬、應由原告請求全部工程款，於後變更主張金禾翔公司為共同承攬人，顯然矛盾；再者，同一廠房工程並無由同一負責人之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共同為承攬人之必要，原告未舉證之，亦無依據且證明系爭翻修工程於原告與金禾翔公司間就工程款有何可分及均分之債權。況系爭翻修工程迄至原告於113年7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亦已罹於2年時效，訴外人賴曉真係被告之員工，非被告代表人，原告以其於113年6月19日以LINE傳送請款單予賴曉真為請求云云，並無所據。而原告所提出之採購單據，也沒辦法證明材料就是原告所有，被告與金禾翔公司既有承攬關係，被告受領系爭翻修工程即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原告主張依承攬關係或民法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均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卷二第98頁）　　
　㈠原告、金禾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均為莊謝淑鈮，其配偶為莊晟豪。
　㈡被告所有位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之廠房於111年4月間進行系爭翻修工程，嗣該廠房於111年7月27日舉行動用儀式。
　㈢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外險，其保單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為金禾翔公司。
　㈣被告就系爭翻修工程，於111年5月間開立發票日111年5月20日支票126萬元、111年6月間開立發票日111年7月5日支票165萬元；111年6月2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上開支票均已兌現存入金禾翔公司帳戶，金禾翔公司並開立金額126萬元（含稅6萬元）及315萬元（含稅15萬元）之統一發票交予被告。
　㈤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原告公司請款單方式向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請求給付系爭翻修工程款；嗣於113年6月20日所寄發之信件遭被告拒收退件後，於113年7月8日再以員林三橋郵局第135號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翻修工程款。
　㈥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經本院囑託鑑定系爭翻修工程之施作價格，於114年6月25日以全建師會（114）字第0427號函檢送系爭鑑定報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承攬系爭翻修工程，業已完工，被告卻僅給付部分工程款441萬元，推託不給付剩餘款項，依系爭鑑定報告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利息，若認兩造無承攬契約存在，依民法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規定，原告亦應給付上開款項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以前情詞置辯。經查：
　㈠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
 1、按稱承攬者，乃當事人約定，由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權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以締結契約之名義人為準，苟非締結契約之債務人，該契約債權人即不得基於契約對之請求履行債務（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851號裁判參照），即契約僅對於締結契約之當事人間，有拘束力。是以民法上之債權契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而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請求權，應以締約之當事人為其債權債務之主體（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72號裁判參照）。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兩造間並無簽訂契約，係採由原告施作後，按工程內容依請款單、發票向被告請款之方式進行，系爭翻修工程承攬報酬以實作實算計價等語，並提出原告公司請款單、估價單等為證（見卷一第61-81頁），惟系爭翻修工程早已完工，翻修之廠房並於111年7月27日舉行動用儀式，原告卻遲至113年6月間，始初次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揭請款單、估價單及113年5月28日（金額4,587,828元）、113年5月30日（金額143,825元）發票予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見卷一第85-91頁），再於113年7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給付其餘工程款（見卷一第183-185頁），顯與上開請款流程之主張有所出入。且查，被告先前就系爭翻修工程所給付之工程款441萬元，其中以支票支付部分均兌現存入金禾翔公司帳戶，並由金禾翔公司以其公司名義開立金額126萬元（含稅6萬元）及315萬元（含稅15萬元）之統一發票交予被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且有統一發票、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烏日分行函文、台中商業銀行總行函文等附卷可稽（見卷一第127、128、365、415、417頁），足徵系爭翻修工程款之報酬是由金禾翔公司收受並出具發票予以證明，被告對此報酬給付對象亦無意見。
 3、原告雖稱：莊晟豪之LINE暱稱顯示「莊晟豪（鐵正綱）」，與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於111年3月29日至111年4月13日，有以通訊軟體LINE上就系爭翻修工程內容為討論，賴曉真並詢問廠房外之水溝部分是否亦能鋪設，莊謝淑鈮即於111年4月21日傳送顯名為「鐵正綱工程興業有限公司」之估價單；111年8月25日，原告就系爭翻修工程中之「前後浪板配置」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相關圖說及產品予被告，均可證原告主導工程設計及施作之細部規劃，被告自應明知原告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均為莊謝淑鈮及其夫莊晟豪共同經營，僅因稅務考量，始以金禾翔公司為開立發票之名義人云云，並以被證6之報價單為據（見卷一第197頁），提出賴曉真與莊晟豪之LINE對話截圖、電子郵件暨所附文件等佐證（見卷一第207-241頁，卷二第43-48頁）。然而，莊晟豪並非原告公司之負責人，顯然無從僅以其自取之LINE暱稱「莊晟豪（鐵正綱）」即認定其係代表原告與被告討論系爭翻修工程內容。至於上揭莊謝淑鈮於111年4月21日所傳送之原告公司估價單（即被證6），已經被告辯稱此乃翻修廠房外之水溝，未 進入討論、施作，非屬系爭翻修工程追加項目（見卷一第244頁），原告並未反駁，自無從據此推斷系爭翻修工程亦是原告所承攬；而前揭電子郵件傳送之收件人是否為被告、「謝宜真」是否為被告員工，亦均未據原告證實，是以上資料並無法證明被告於系爭翻修工程施作期間，即知悉並肯認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為原告之事實。又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兩家法人格不同，屬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縱負責人相同為公司治理，亦難謂兩家公司金流同一，而可認被告是將上開441萬元工程款報酬（含稅）交付予原告。
 4、金禾翔公司就系爭翻修工程以要保人身分向新光產物保險投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該保單記載被保險人為「金禾翔型鋼加工有限公司及其主次承包商、石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技術服務廠商」，保險期間自111年5月10日0時起至111年8月31日止，有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在卷可佐（見卷一第43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而關於工地施作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依以常理，本即以承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方能於發生保險事故時該承攬人及其員工、承包商等可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理賠之目的。基此，自可認金禾翔公司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
 5、原告固稱其自系爭翻修工程之施作材料採購、設計圖之繪製、以迄工程履行之實際作業，均有參與並為主導之人，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其是借名金禾翔公司投保意外責任險，縱認原告與金禾翔公司無借名之關係，應仍可認為原告與金禾翔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被告亦應知悉，而將系爭翻修工程之報酬交付於該二公司共同簽收等語，並提出系爭翻修工程設計圖、翻修現場照片、原告簽收之請款單、收據、施工現場及門前停放原告公司車輛之照片、員工勞健保資料、原告公司制服照片、小客車行照、被告寄送工程款（面額165萬元支票）之簽收信件等為證（見卷一第283-349頁，卷二第35-64頁）。惟查，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外責任保險已經記載金禾翔公司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由契約之文字即已甚明確，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僅是借名金禾翔公司投保意外責任險云云，顯無實益，亦無依據。至於為他人履行承攬契約之事因多端，基於轉包契約、委任、無因管理等所在多有，不能憑原告亦在系爭翻修工程之同一案場並參與系爭翻修工程之實際作業，即認定原告係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再查原告與金禾翔公司之負責人、公司設址均相同，被告於上開寄送工程款（面額165萬元支票）簽收信件中之簽收單上記載「金禾翔型鋼加工（鐵正綱）111/5月份-新廠建築工廠」，而原告於該回郵信封僅填寫原告公司名稱及地址、領款簽收欄上有原告及金禾翔公司之簽收章等情，至多亦僅是其等公司收發信件作業，尚難執此即謂被告已認同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之情事。此外，原告未能提出其與金禾翔公司係聯合承攬系爭翻修工程、內部分擔額約定，其間債權為可分等具體事證，則主張其為系爭翻修工程之共同承攬人，仍有疑義，尚難採認。
 6、綜上，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契約關係應存在於被告與金禾翔公司間，原告非契約當事人，就系爭翻修工程並無承攬報酬請求權，本院即無須再審酌其得向被告請求賠償金額若干之爭點，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4,569,964元本息，應屬無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
 1、按不當得利，係以當事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為其成立要件，此觀民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甚明。另按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其因而喪失權利受有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金，固為民法第811條、第816條所明定；惟喪失權利人既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償金，依上開說明，須以不動產所有權人並無法律上原因為前提要件。申言之，民法第816條之規定係屬闡釋性條文，旨在揭櫫依同法第811條至第815條規定因添附喪失權利而受損害者，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受利益者請求償金。而所謂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金，係指法律構成要件之準用而言，亦即此項償金請求權之成立，除因添附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外，尚須具備不當得利之一般構成要件，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在客觀上欠缺給付目的而言。故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自就該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之欠缺給付之目的負舉證責任，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為其所購買、提供，後因施作系爭翻修工程，相關材料均已附著於上開廠房，致原告喪失該等材料之所有權，被告為實質獲得利益者，因而依民法第811、816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償金云云，固提出其自各廠商購進材料之單據為證（見卷二第35-41頁），惟被告與金禾翔公司就系爭翻修工程存有承攬契約，有如前述，則縱使系爭翻修工程所用材料均為原告所購買、提供，亦應屬系爭翻修工程之一部，原告又未舉證被告已得利4,569,964元，且此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故被告受領系爭翻修工程之完工物應可認定係基於其與金禾翔公司之承攬契約，自非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原告上開主張，尚與不當得利之要件不符。是而，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4,569,964元本息，於法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怡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游語涵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87號

原      告  鐵正綱工程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謝淑鈮

訴訟代理人  林羣期律師

被      告  石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勲  

訴訟代理人  許舒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91,930元，及自民國111

    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卷

    一第9頁），其後迭經變更聲明，於114年11月4具狀最終變

    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卷二第97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約111年4月中旬受被告委託施作臺中市烏

    日區溪南路廠房翻修整新工程（下稱系爭翻修工程），兩造

    間並無簽訂契約，亦無事先約定報酬之總額，而係採由原告

    施作後，按工程內容依請款單、發票向被告請款之方式進行

    ，系爭翻修工程承攬報酬以實作實算計價。而原告與金禾翔

    型鋼加工有限公司（下簡稱金禾翔公司）均係由莊謝淑鈮及

    其夫莊晟豪共同經營，並由莊謝淑鈮任此二間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基於商業、稅務方面之考量，原告於接案後，有時會

    將部分相關工程內容發包由金禾翔公司承作，或以金禾翔公

    司為開立發票之名義人。原告就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材料採

    購、設計圖說之提供、以迄工程履行之實際作業等過程，均

    親自參與主導，確實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且已於111

    年8月31日完工，被告亦已開始使用翻新後之廠房，其自始

    明知原告即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依中華民國全國建築

    師公會出具之鑑定報告（文號：全建師會(114)字第0427號

    ，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系爭翻修工程總價為8,979,964元

    ，被告至今僅於111年5月20日以支票給付126萬元（120萬元

    ＋稅額6萬元）、111年6月20日以現金給付150萬元、111年6

    月24日以支票給付165萬元（150萬元＋稅額15萬元），即僅

    給付工程款441萬元，剩餘之款項4,569,964元均推託不為給

    付，故本於兩造間之承攬契約關係，原告得向被告請求4,56

    9,964元及利息。退步言，至少應可認原告與金禾翔公司係

    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報酬應由原告

    與金禾翔公司平均分受，是原告可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翻修工

    程報酬總額之半數，即工程款4,489,982元。再退步言，若

    本院認兩造間無承攬契約存在，則因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

    材料均為原告所購買、提供，原告為原材料之所有權人，後

    因施作系爭翻修工程，相關材料均已附著於上開廠房，且若

    經拆除必將影響原有材料之效能或者已均無法再度使用，是

    可認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已附合成為該廠房之部分

    ，而為該廠房所有權人即被告取得系爭翻修工程施用材料之

    所有權，被告即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取得工程施用材料之

    所有權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故原告得依系爭鑑定報告之

    結果，請求被告償還共計4,569,964元之不當得利價額及利

    息。爰依序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第811條、第816條、第17

    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

    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金禾翔公司法定代理人莊謝淑鈮與其夫莊晟豪與

    被告法定代理人周志勲同係中華商道協會同學，彼此熟識。

    被告購入土地及其上舊廠房後，約111年3、4月間金禾翔公

    司承攬被告舊廠房翻新（拉皮）基礎建築工程，雙方口頭約

    定系爭翻修工程僅為舊廠翻新因此預算約400萬元上下。被

    告已陸續於111年5月間交付面額126萬元之支票、111年6月2

    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111年6月間交付面額165萬元之支票

    予金禾翔公司，共給付全部工程款420萬元及稅額21萬元，

    金禾翔公司並開立發票予被告，且系爭翻修工程完工已於11

    1年7月27日交付被告舉行動用儀式而為使用時，金禾翔公司

    法定代理人莊謝淑鈮與其夫莊晟豪亦共同參加。另查系爭翻

    修工程之工地意外保險，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金禾翔公司

    ，故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係金禾翔公司，並非原告，且被

    告已給付全部系爭翻修工程予金禾翔公司，並無積欠款項。

    至於系爭鑑定報告，其內僅有現場照片圖及原告提供簡略圖

    面，欠缺鑑定單價之依據與佐證及說明，顯屬草率，實質不

    備鑑定理由，有重大瑕疵，無以為採。原告起訴及單方提出

    事後原告請款單均以原告名義且主張係原告獨自承攬、應由

    原告請求全部工程款，於後變更主張金禾翔公司為共同承攬

    人，顯然矛盾；再者，同一廠房工程並無由同一負責人之原

    告與金禾翔公司共同為承攬人之必要，原告未舉證之，亦無

    依據且證明系爭翻修工程於原告與金禾翔公司間就工程款有

    何可分及均分之債權。況系爭翻修工程迄至原告於113年7月

    8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亦已罹於2年時效，訴外人賴曉真係

    被告之員工，非被告代表人，原告以其於113年6月19日以LI

    NE傳送請款單予賴曉真為請求云云，並無所據。而原告所提

    出之採購單據，也沒辦法證明材料就是原告所有，被告與金

    禾翔公司既有承攬關係，被告受領系爭翻修工程即非無法律

    上之原因。是以，原告主張依承攬關係或民法第811條、第8

    16條及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均為無理由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卷二第98頁）　　

　㈠原告、金禾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均為莊謝淑鈮，其配偶為莊

    晟豪。

　㈡被告所有位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之廠房於111

    年4月間進行系爭翻修工程，嗣該廠房於111年7月27日舉行

    動用儀式。

　㈢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外險，其保單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為金禾翔公司。

　㈣被告就系爭翻修工程，於111年5月間開立發票日111年5月20

    日支票126萬元、111年6月間開立發票日111年7月5日支票16

    5萬元；111年6月2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上開支票均已兌現

    存入金禾翔公司帳戶，金禾翔公司並開立金額126萬元（含

    稅6萬元）及315萬元（含稅15萬元）之統一發票交予被告。

　㈤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原告公司請款

    單方式向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請求給付系爭翻修工程款

    ；嗣於113年6月20日所寄發之信件遭被告拒收退件後，於11

    3年7月8日再以員林三橋郵局第135號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給

    付系爭翻修工程款。

　㈥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經本院囑託鑑定系爭翻修工程之施

    作價格，於114年6月25日以全建師會（114）字第0427號函

    檢送系爭鑑定報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承攬系爭翻修工程，業已完工，被告卻僅

    給付部分工程款441萬元，推託不給付剩餘款項，依系爭鑑

    定報告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

    利息，若認兩造無承攬契約存在，依民法第811條、第816條

    及第179條規定，原告亦應給付上開款項等語，惟為被告否

    認，以前情詞置辯。經查：

　㈠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

 1、按稱承攬者，乃當事人約定，由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

    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

    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

    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債權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以締結契約之名義人為準，苟非締

    結契約之債務人，該契約債權人即不得基於契約對之請求履

    行債務（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851號裁判參照），即契

    約僅對於締結契約之當事人間，有拘束力。是以民法上之債

    權契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

    效力。而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請求權，應以締約之當事人為

    其債權債務之主體（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72號裁判參

    照）。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

    6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兩造間並無簽訂契約，係採由原告施作後，按工程

    內容依請款單、發票向被告請款之方式進行，系爭翻修工程

    承攬報酬以實作實算計價等語，並提出原告公司請款單、估

    價單等為證（見卷一第61-81頁），惟系爭翻修工程早已完

    工，翻修之廠房並於111年7月27日舉行動用儀式，原告卻遲

    至113年6月間，始初次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揭請款單、估

    價單及113年5月28日（金額4,587,828元）、113年5月30日

    （金額143,825元）發票予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見卷

    一第85-91頁），再於113年7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

    給付其餘工程款（見卷一第183-185頁），顯與上開請款流

    程之主張有所出入。且查，被告先前就系爭翻修工程所給付

    之工程款441萬元，其中以支票支付部分均兌現存入金禾翔

    公司帳戶，並由金禾翔公司以其公司名義開立金額126萬元

    （含稅6萬元）及315萬元（含稅15萬元）之統一發票交予被

    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且有統一發票、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烏日分行函文、台中商業銀行總行函文等

    附卷可稽（見卷一第127、128、365、415、417頁），足徵

    系爭翻修工程款之報酬是由金禾翔公司收受並出具發票予以

    證明，被告對此報酬給付對象亦無意見。

 3、原告雖稱：莊晟豪之LINE暱稱顯示「莊晟豪（鐵正綱）」，

    與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於111年3月29日至111年4月13日

    ，有以通訊軟體LINE上就系爭翻修工程內容為討論，賴曉真

    並詢問廠房外之水溝部分是否亦能鋪設，莊謝淑鈮即於111

    年4月21日傳送顯名為「鐵正綱工程興業有限公司」之估價

    單；111年8月25日，原告就系爭翻修工程中之「前後浪板配

    置」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相關圖說及產品予被告，均可證原

    告主導工程設計及施作之細部規劃，被告自應明知原告為系

    爭工程之承攬人。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均為莊謝淑鈮及其夫莊

    晟豪共同經營，僅因稅務考量，始以金禾翔公司為開立發票

    之名義人云云，並以被證6之報價單為據（見卷一第197頁）

    ，提出賴曉真與莊晟豪之LINE對話截圖、電子郵件暨所附文

    件等佐證（見卷一第207-241頁，卷二第43-48頁）。然而，

    莊晟豪並非原告公司之負責人，顯然無從僅以其自取之LINE

    暱稱「莊晟豪（鐵正綱）」即認定其係代表原告與被告討論

    系爭翻修工程內容。至於上揭莊謝淑鈮於111年4月21日所傳

    送之原告公司估價單（即被證6），已經被告辯稱此乃翻修

    廠房外之水溝，未 進入討論、施作，非屬系爭翻修工程追

    加項目（見卷一第244頁），原告並未反駁，自無從據此推

    斷系爭翻修工程亦是原告所承攬；而前揭電子郵件傳送之收

    件人是否為被告、「謝宜真」是否為被告員工，亦均未據原

    告證實，是以上資料並無法證明被告於系爭翻修工程施作期

    間，即知悉並肯認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為原告之事實。又

    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兩家法人格不同，屬不同之權利義務主

    體，縱負責人相同為公司治理，亦難謂兩家公司金流同一，

    而可認被告是將上開441萬元工程款報酬（含稅）交付予原

    告。

 4、金禾翔公司就系爭翻修工程以要保人身分向新光產物保險投

    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該保單記載被保險人為「金禾翔

    型鋼加工有限公司及其主次承包商、石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技術服務廠商」，保險期間自111年5月10日0時起至111年

    8月31日止，有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在卷可佐（見卷一第439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而關於工地施

    作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依以常理，本即以承攬人為要

    保人及被保險人，方能於發生保險事故時該承攬人及其員工

    、承包商等可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理賠之目的。基此，自可

    認金禾翔公司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

 5、原告固稱其自系爭翻修工程之施作材料採購、設計圖之繪製

    、以迄工程履行之實際作業，均有參與並為主導之人，為系

    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其是借名金禾翔公司投保意外責任險

    ，縱認原告與金禾翔公司無借名之關係，應仍可認為原告與

    金禾翔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被告亦應知悉，而將

    系爭翻修工程之報酬交付於該二公司共同簽收等語，並提出

    系爭翻修工程設計圖、翻修現場照片、原告簽收之請款單、

    收據、施工現場及門前停放原告公司車輛之照片、員工勞健

    保資料、原告公司制服照片、小客車行照、被告寄送工程款

    （面額165萬元支票）之簽收信件等為證（見卷一第283-349

    頁，卷二第35-64頁）。惟查，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外責

    任保險已經記載金禾翔公司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由契約之

    文字即已甚明確，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僅

    是借名金禾翔公司投保意外責任險云云，顯無實益，亦無依

    據。至於為他人履行承攬契約之事因多端，基於轉包契約、

    委任、無因管理等所在多有，不能憑原告亦在系爭翻修工程

    之同一案場並參與系爭翻修工程之實際作業，即認定原告係

    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再查原告與金禾翔公司之負責人、

    公司設址均相同，被告於上開寄送工程款（面額165萬元支

    票）簽收信件中之簽收單上記載「金禾翔型鋼加工（鐵正綱

    ）111/5月份-新廠建築工廠」，而原告於該回郵信封僅填寫

    原告公司名稱及地址、領款簽收欄上有原告及金禾翔公司之

    簽收章等情，至多亦僅是其等公司收發信件作業，尚難執此

    即謂被告已認同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之

    情事。此外，原告未能提出其與金禾翔公司係聯合承攬系爭

    翻修工程、內部分擔額約定，其間債權為可分等具體事證，

    則主張其為系爭翻修工程之共同承攬人，仍有疑義，尚難採

    認。

 6、綜上，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契約關係應存在於被告與金禾翔

    公司間，原告非契約當事人，就系爭翻修工程並無承攬報酬

    請求權，本院即無須再審酌其得向被告請求賠償金額若干之

    爭點，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4,569,964元本息，

    應屬無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不當得利：

 1、按不當得利，係以當事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

    損害者，為其成立要件，此觀民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甚明。

    另按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

    得動產所有權。其因而喪失權利受有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

    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金，固為民法第811條、第816條所明定；

    惟喪失權利人既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償金，依上開說明，

    須以不動產所有權人並無法律上原因為前提要件。申言之，

    民法第816條之規定係屬闡釋性條文，旨在揭櫫依同法第811

    條至第815條規定因添附喪失權利而受損害者，仍得依不當

    得利之規定，向受利益者請求償金。而所謂依不當得利之規

    定，請求償金，係指法律構成要件之準用而言，亦即此項償

    金請求權之成立，除因添附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外，尚須

    具備不當得利之一般構成要件，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7年

    台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

    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在客觀上欠缺給

    付目的而言。故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自就該不當

    得利成立要件之欠缺給付之目的負舉證責任，始符舉證責任

    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110年度台

    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為其所購買、提供，

    後因施作系爭翻修工程，相關材料均已附著於上開廠房，致

    原告喪失該等材料之所有權，被告為實質獲得利益者，因而

    依民法第811、816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償金云云，固提出其

    自各廠商購進材料之單據為證（見卷二第35-41頁），惟被

    告與金禾翔公司就系爭翻修工程存有承攬契約，有如前述，

    則縱使系爭翻修工程所用材料均為原告所購買、提供，亦應

    屬系爭翻修工程之一部，原告又未舉證被告已得利4,569,96

    4元，且此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

    給付目的，故被告受領系爭翻修工程之完工物應可認定係基

    於其與金禾翔公司之承攬契約，自非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

    益，原告上開主張，尚與不當得利之要件不符。是而，原告

    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4,569,964元本息，於法

    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怡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游語涵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87號

原      告  鐵正綱工程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謝淑鈮

訴訟代理人  林羣期律師

被      告  石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勲  

訴訟代理人  許舒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391,930元，及自民國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卷一第9頁），其後迭經變更聲明，於114年11月4具狀最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卷二第97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約111年4月中旬受被告委託施作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廠房翻修整新工程（下稱系爭翻修工程），兩造間並無簽訂契約，亦無事先約定報酬之總額，而係採由原告施作後，按工程內容依請款單、發票向被告請款之方式進行，系爭翻修工程承攬報酬以實作實算計價。而原告與金禾翔型鋼加工有限公司（下簡稱金禾翔公司）均係由莊謝淑鈮及其夫莊晟豪共同經營，並由莊謝淑鈮任此二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基於商業、稅務方面之考量，原告於接案後，有時會將部分相關工程內容發包由金禾翔公司承作，或以金禾翔公司為開立發票之名義人。原告就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材料採購、設計圖說之提供、以迄工程履行之實際作業等過程，均親自參與主導，確實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且已於111年8月31日完工，被告亦已開始使用翻新後之廠房，其自始明知原告即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依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出具之鑑定報告（文號：全建師會(114)字第0427號，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系爭翻修工程總價為8,979,964元，被告至今僅於111年5月20日以支票給付126萬元（120萬元＋稅額6萬元）、111年6月20日以現金給付150萬元、111年6月24日以支票給付165萬元（150萬元＋稅額15萬元），即僅給付工程款441萬元，剩餘之款項4,569,964元均推託不為給付，故本於兩造間之承攬契約關係，原告得向被告請求4,569,964元及利息。退步言，至少應可認原告與金禾翔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報酬應由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平均分受，是原告可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翻修工程報酬總額之半數，即工程款4,489,982元。再退步言，若本院認兩造間無承攬契約存在，則因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為原告所購買、提供，原告為原材料之所有權人，後因施作系爭翻修工程，相關材料均已附著於上開廠房，且若經拆除必將影響原有材料之效能或者已均無法再度使用，是可認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已附合成為該廠房之部分，而為該廠房所有權人即被告取得系爭翻修工程施用材料之所有權，被告即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取得工程施用材料之所有權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故原告得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果，請求被告償還共計4,569,964元之不當得利價額及利息。爰依序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第811條、第816條、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金禾翔公司法定代理人莊謝淑鈮與其夫莊晟豪與被告法定代理人周志勲同係中華商道協會同學，彼此熟識。被告購入土地及其上舊廠房後，約111年3、4月間金禾翔公司承攬被告舊廠房翻新（拉皮）基礎建築工程，雙方口頭約定系爭翻修工程僅為舊廠翻新因此預算約400萬元上下。被告已陸續於111年5月間交付面額126萬元之支票、111年6月2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111年6月間交付面額165萬元之支票予金禾翔公司，共給付全部工程款420萬元及稅額21萬元，金禾翔公司並開立發票予被告，且系爭翻修工程完工已於111年7月27日交付被告舉行動用儀式而為使用時，金禾翔公司法定代理人莊謝淑鈮與其夫莊晟豪亦共同參加。另查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外保險，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金禾翔公司，故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係金禾翔公司，並非原告，且被告已給付全部系爭翻修工程予金禾翔公司，並無積欠款項。至於系爭鑑定報告，其內僅有現場照片圖及原告提供簡略圖面，欠缺鑑定單價之依據與佐證及說明，顯屬草率，實質不備鑑定理由，有重大瑕疵，無以為採。原告起訴及單方提出事後原告請款單均以原告名義且主張係原告獨自承攬、應由原告請求全部工程款，於後變更主張金禾翔公司為共同承攬人，顯然矛盾；再者，同一廠房工程並無由同一負責人之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共同為承攬人之必要，原告未舉證之，亦無依據且證明系爭翻修工程於原告與金禾翔公司間就工程款有何可分及均分之債權。況系爭翻修工程迄至原告於113年7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亦已罹於2年時效，訴外人賴曉真係被告之員工，非被告代表人，原告以其於113年6月19日以LINE傳送請款單予賴曉真為請求云云，並無所據。而原告所提出之採購單據，也沒辦法證明材料就是原告所有，被告與金禾翔公司既有承攬關係，被告受領系爭翻修工程即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是以，原告主張依承攬關係或民法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均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卷二第98頁）　　

　㈠原告、金禾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均為莊謝淑鈮，其配偶為莊晟豪。

　㈡被告所有位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之廠房於111年4月間進行系爭翻修工程，嗣該廠房於111年7月27日舉行動用儀式。

　㈢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外險，其保單上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為金禾翔公司。

　㈣被告就系爭翻修工程，於111年5月間開立發票日111年5月20日支票126萬元、111年6月間開立發票日111年7月5日支票165萬元；111年6月20日交付現金150萬元。上開支票均已兌現存入金禾翔公司帳戶，金禾翔公司並開立金額126萬元（含稅6萬元）及315萬元（含稅15萬元）之統一發票交予被告。

　㈤原告於113年6月19日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原告公司請款單方式向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請求給付系爭翻修工程款；嗣於113年6月20日所寄發之信件遭被告拒收退件後，於113年7月8日再以員林三橋郵局第135號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給付系爭翻修工程款。

　㈥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經本院囑託鑑定系爭翻修工程之施作價格，於114年6月25日以全建師會（114）字第0427號函檢送系爭鑑定報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承攬系爭翻修工程，業已完工，被告卻僅給付部分工程款441萬元，推託不給付剩餘款項，依系爭鑑定報告及民法第505條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4,569,964元及利息，若認兩造無承攬契約存在，依民法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規定，原告亦應給付上開款項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以前情詞置辯。經查：

　㈠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

 1、按稱承攬者，乃當事人約定，由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權契約之債權債務主體以締結契約之名義人為準，苟非締結契約之債務人，該契約債權人即不得基於契約對之請求履行債務（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851號裁判參照），即契約僅對於締結契約之當事人間，有拘束力。是以民法上之債權契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而因契約關係而發生之請求權，應以締約之當事人為其債權債務之主體（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472號裁判參照）。而締約之當事人為何人，應以締約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作為判斷之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兩造間並無簽訂契約，係採由原告施作後，按工程內容依請款單、發票向被告請款之方式進行，系爭翻修工程承攬報酬以實作實算計價等語，並提出原告公司請款單、估價單等為證（見卷一第61-81頁），惟系爭翻修工程早已完工，翻修之廠房並於111年7月27日舉行動用儀式，原告卻遲至113年6月間，始初次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前揭請款單、估價單及113年5月28日（金額4,587,828元）、113年5月30日（金額143,825元）發票予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見卷一第85-91頁），再於113年7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給付其餘工程款（見卷一第183-185頁），顯與上開請款流程之主張有所出入。且查，被告先前就系爭翻修工程所給付之工程款441萬元，其中以支票支付部分均兌現存入金禾翔公司帳戶，並由金禾翔公司以其公司名義開立金額126萬元（含稅6萬元）及315萬元（含稅15萬元）之統一發票交予被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且有統一發票、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烏日分行函文、台中商業銀行總行函文等附卷可稽（見卷一第127、128、365、415、417頁），足徵系爭翻修工程款之報酬是由金禾翔公司收受並出具發票予以證明，被告對此報酬給付對象亦無意見。

 3、原告雖稱：莊晟豪之LINE暱稱顯示「莊晟豪（鐵正綱）」，與被告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真於111年3月29日至111年4月13日，有以通訊軟體LINE上就系爭翻修工程內容為討論，賴曉真並詢問廠房外之水溝部分是否亦能鋪設，莊謝淑鈮即於111年4月21日傳送顯名為「鐵正綱工程興業有限公司」之估價單；111年8月25日，原告就系爭翻修工程中之「前後浪板配置」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相關圖說及產品予被告，均可證原告主導工程設計及施作之細部規劃，被告自應明知原告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均為莊謝淑鈮及其夫莊晟豪共同經營，僅因稅務考量，始以金禾翔公司為開立發票之名義人云云，並以被證6之報價單為據（見卷一第197頁），提出賴曉真與莊晟豪之LINE對話截圖、電子郵件暨所附文件等佐證（見卷一第207-241頁，卷二第43-48頁）。然而，莊晟豪並非原告公司之負責人，顯然無從僅以其自取之LINE暱稱「莊晟豪（鐵正綱）」即認定其係代表原告與被告討論系爭翻修工程內容。至於上揭莊謝淑鈮於111年4月21日所傳送之原告公司估價單（即被證6），已經被告辯稱此乃翻修廠房外之水溝，未 進入討論、施作，非屬系爭翻修工程追加項目（見卷一第244頁），原告並未反駁，自無從據此推斷系爭翻修工程亦是原告所承攬；而前揭電子郵件傳送之收件人是否為被告、「謝宜真」是否為被告員工，亦均未據原告證實，是以上資料並無法證明被告於系爭翻修工程施作期間，即知悉並肯認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為原告之事實。又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兩家法人格不同，屬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縱負責人相同為公司治理，亦難謂兩家公司金流同一，而可認被告是將上開441萬元工程款報酬（含稅）交付予原告。

 4、金禾翔公司就系爭翻修工程以要保人身分向新光產物保險投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該保單記載被保險人為「金禾翔型鋼加工有限公司及其主次承包商、石聖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技術服務廠商」，保險期間自111年5月10日0時起至111年8月31日止，有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單在卷可佐（見卷一第43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而關於工地施作之「雇主意外責任保險」，依以常理，本即以承攬人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方能於發生保險事故時該承攬人及其員工、承包商等可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理賠之目的。基此，自可認金禾翔公司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

 5、原告固稱其自系爭翻修工程之施作材料採購、設計圖之繪製、以迄工程履行之實際作業，均有參與並為主導之人，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其是借名金禾翔公司投保意外責任險，縱認原告與金禾翔公司無借名之關係，應仍可認為原告與金禾翔公司係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被告亦應知悉，而將系爭翻修工程之報酬交付於該二公司共同簽收等語，並提出系爭翻修工程設計圖、翻修現場照片、原告簽收之請款單、收據、施工現場及門前停放原告公司車輛之照片、員工勞健保資料、原告公司制服照片、小客車行照、被告寄送工程款（面額165萬元支票）之簽收信件等為證（見卷一第283-349頁，卷二第35-64頁）。惟查，系爭翻修工程之工地意外責任保險已經記載金禾翔公司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由契約之文字即已甚明確，原告主張其為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僅是借名金禾翔公司投保意外責任險云云，顯無實益，亦無依據。至於為他人履行承攬契約之事因多端，基於轉包契約、委任、無因管理等所在多有，不能憑原告亦在系爭翻修工程之同一案場並參與系爭翻修工程之實際作業，即認定原告係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人。再查原告與金禾翔公司之負責人、公司設址均相同，被告於上開寄送工程款（面額165萬元支票）簽收信件中之簽收單上記載「金禾翔型鋼加工（鐵正綱）111/5月份-新廠建築工廠」，而原告於該回郵信封僅填寫原告公司名稱及地址、領款簽收欄上有原告及金禾翔公司之簽收章等情，至多亦僅是其等公司收發信件作業，尚難執此即謂被告已認同原告與金禾翔公司共同承攬系爭翻修工程之情事。此外，原告未能提出其與金禾翔公司係聯合承攬系爭翻修工程、內部分擔額約定，其間債權為可分等具體事證，則主張其為系爭翻修工程之共同承攬人，仍有疑義，尚難採認。

 6、綜上，系爭翻修工程之承攬契約關係應存在於被告與金禾翔公司間，原告非契約當事人，就系爭翻修工程並無承攬報酬請求權，本院即無須再審酌其得向被告請求賠償金額若干之爭點，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4,569,964元本息，應屬無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

 1、按不當得利，係以當事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為其成立要件，此觀民法第179條第1項規定甚明。另按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其因而喪失權利受有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金，固為民法第811條、第816條所明定；惟喪失權利人既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償金，依上開說明，須以不動產所有權人並無法律上原因為前提要件。申言之，民法第816條之規定係屬闡釋性條文，旨在揭櫫依同法第811條至第815條規定因添附喪失權利而受損害者，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受利益者請求償金。而所謂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金，係指法律構成要件之準用而言，亦即此項償金請求權之成立，除因添附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外，尚須具備不當得利之一般構成要件，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基於給付而受利益之給付型不當得利，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在客觀上欠缺給付目的而言。故主張該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自就該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之欠缺給付之目的負舉證責任，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8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翻修工程所用之原材料均為其所購買、提供，後因施作系爭翻修工程，相關材料均已附著於上開廠房，致原告喪失該等材料之所有權，被告為實質獲得利益者，因而依民法第811、816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償金云云，固提出其自各廠商購進材料之單據為證（見卷二第35-41頁），惟被告與金禾翔公司就系爭翻修工程存有承攬契約，有如前述，則縱使系爭翻修工程所用材料均為原告所購買、提供，亦應屬系爭翻修工程之一部，原告又未舉證被告已得利4,569,964元，且此得利欠缺「財貨變動之基礎權利及法律關係」之給付目的，故被告受領系爭翻修工程之完工物應可認定係基於其與金禾翔公司之承攬契約，自非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原告上開主張，尚與不當得利之要件不符。是而，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4,569,964元本息，於法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05條、第811條、第816條及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569,964元，及自111年8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怡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游語涵



